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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2024年度）
单位名称：衡阳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2025年 2 月 25 日

单位基本情况

根据省委编办《关于衡阳市机构改革涉改处级事业单位调整的批复》（湘编办复字[2019]8号）精神，将衡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和衡阳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的公益服务职能整合，组建衡阳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为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属副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城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
主要工作任务

贯彻执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湖南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等有关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

负责城区范围内已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实施质量安全监督；负责对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下简称工程责任主体）、质量检测和建筑起重设备的质量安全行为实施监督。
负责对涉及工程主体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工程实体质量、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质量进行监督；负责组织实施工程施工质量和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工作。
负责对工程竣工验收进行监督，形成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并建立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档案。
负责定期对本地区工程质量安全状况进行统计分析；负责组织开展建设工程创优活动。参与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

负责民用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工作。

负责组织开展全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人员业务培训工作；指导县市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业务，提供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技术咨询服务。

完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主要工作任务，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设下列内设机构：

办公室。负责本站日常运转工作；负责文电、机要、档案、保密、信息工作；负责综合性文稿拟草、会务工作；负责国有资产管理和办公用品、设备设施采购等后勤管理服务工作；负责本站文明创建、督查督办、信访、应急处置、综治维稳等工作。
法规科。负责贯彻执行有关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法律法规，协助拟订相关政策措施；负责组织开展相关法制宣传教育；配合有关部门对工程建设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及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负责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投诉的受理；承担全站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和相关听证工作；参与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及处理。

组织人事科。负责本站党群、干部人事、机构编制、工资福利、劳动和社会保障、干部教育培训和人才队伍建设工作；负责对外宣传报道和新闻发布工作。

财务审计科。负责编制本站财务年度预算、决算，并组织实施；负责本站财务日常管理工作；负责内部审计和会计档案管理工作。
房屋监督一科。负责雁峰区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工程的质量监督和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督工作；负责实施工程施工质量管理标准化和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负责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开工条件审查工作；负责对工程竣工验收进行监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投诉的协调处理；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工程建设责任主体的质量和施工安全违法违规行为提出执法建议。

房屋监督二科。负责蒸湘区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工程的质量监督和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督工作；负责实施工程施工质量管理标准化和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负责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开工条件审查工作；负责对工程竣工验收进行监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投诉的协调处理；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工程建设责任主体的质量和施工安全违法违规行为提出执法建议。

房屋监督三科。负责石鼓区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工程的质量监督和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督工作；负责实施工程施工质量管理标准化和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负责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开工条件审查工作；负责对工程竣工验收进行监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投诉的协调处理；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工程建设责任主体的质量和施工安全违法违规行为提出执法建议。

房屋监督四科。负责珠晖区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工程的质量监督和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督工作；负责实施工程施工质量管理标准化和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负责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开工条件审查工作；负责对工程竣工验收进行监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投诉的协调处理；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工程建设责任主体的质量和施工安全违法违规行为提出执法建议。

市政监督科。负责城区市政及基础设施工程（含桥梁、隧道工程）的质量监督和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督工作；负责对工程竣工验收进行监督；负责实施工程施工质量管理标准化和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负责城区市政工程内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开工条件审查工作；负责城区市政及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投诉的协调处理；依法对城区市政及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责任主体的质量和施工安全违法违规行为提出执法建议。

松木经济开发区监督科。负责松木经济开发区区域内房屋建筑质量安全监督工作；负责实施工程施工质量管理标准化和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负责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开工条件审查工作；负责对工程竣工验收进行监督；负责区域内工程安全生产投诉的协调处理；负责区域工程建设责任主体的质量和施工安全违法违规行为提出执法建议。
白沙洲工业园和衡山科学城监督科。负责白沙洲工业园和衡山科学城区域内房屋建筑质量安全监督工作；负责实施工程施工质量管理标准化和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负责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开工条件审查工作；负责对工程竣工验收进行监督；负责区域内工程安全生产投诉的协调处理；负责区域内工程建设责任主体的质量和施工安全违法违规行为提出执法建议。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监督科。负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区域内房屋建筑安全监督工作；负责实施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负责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开工条件审查工作；负责区域内工程安全生产投诉的协调处理；负责区域内工程建设责任主体的施工安全违法违规行为提出执法建议。
检测监督科。负责对城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含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实验室）检测行为进行监督；负责建立质量检测监督档案。

设备管理科。负责全市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塔吊、施工电梯、物料提升机、爬架、吊篮）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指导督促租赁单位、安装单位、检测单位、维保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运行和履行安全职责。

技术科。负责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技术服务相关工作；负责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信息平台建设、维护和管理；负责出具《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负责定期对本地区工程质量安全状况进行统计分析；负责组织开展建设工程创优活动。参与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负责组织开展全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人员业务培训工作，提供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技术咨询服务。

督查科。负责全市建设工程质量标准化比对考评和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管理工作；指导县市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标准化考评业务。

投诉维权科。负责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投诉处理维权工作。
纪检（监察）、党群机构按有关章程规定设置。
机构设置
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全额拨款事业编制106名，在职人员95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年初预算2372.56万元，调整预算数2736.12万元，一般公共预算实际支出2285.13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724.40万元，公用经费155.58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我站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我站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我站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我站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及工作重点，认真履行职责，较好地完成了年初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自评分98.35分（详见附表1）。主要绩效如下：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通过预算执行，保障我站在职人员96人正常办公、生活秩序。

1、产出情况
（1）我站按照市住建局的工作部署，结合我市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安全守底固本行动，坚决做好建筑工地服务指导工作，先后组织开展各类质量安全监督专项检查行动，确保建筑工地监督管理全覆盖。开展“建筑施工预防高处坠落、边坡坍塌专项治理行动”。以“两坚决、两确保”为目标，聚焦预防高处坠落、边坡坍塌风险隐患，对衡阳市城区在建工程项目累计检查次数达459次，发现问题1077处，下达工作联系单及整改通知93份，要求相关责任主体单位限期整改到位并复核整改情况，确保存在的隐患均已整改到位。
（2）开展“建筑工程质量常见问题、预拌混凝土质量专项整治行动”。为有效整治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常见问题，强化预拌混凝土生产、使用过程质量管控，构建建筑工程质量治理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我市建筑工程质量水平，我站对市城区在建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及全市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排查治理，推进治理工作落实。市城区在建工程项目累计检查次数达483次，发现问题357处；对衡阳市23家混凝土生产企业开展检查，累计检查次数达204次，发现常见问题3处；对于检查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均已督促责任单位整改到位。

（3）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整治行动”。我站制定了《关于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强化工作调度，严密安排部署、宣传发动，对衡阳市90个使用消防产品的单位进行了检查，检查次数达496人次。检查过程中，发现1个在建工程项目采购并使用了央视3·15晚会曝光的湖南闽湘消防设备有限公司“非标”灭火器，4个项目消防水源及灭火器配备不到位，1个项目消防安装工程的构配件未提供进场验收资料，2个项目入户防火门质量证明文件资料不齐全等问题，对于检查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均已督促责任单位整改到位。
（4）以建设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监督以及考评为抓手，全力推进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监督覆盖率、开工前安全生产条件审查率、危大工程专项论证率、设备产权备案和使用备案率、投诉受理率、结案率和满意率、标准化考评覆盖率、一次性验收合格率等主要技术指标均为100%；

效益情况：

1、经济效益：通过厉行节约，在减少各项支出的同时，确保了财政资金的正确使用。

2、社会效益：我站结合工作实际，开展“住建系统‘迎国庆、护旅发、压事故、保平安’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排班分组安排监督人员晚上、周末巡查旅发项目，查找项目的安全隐患，提出质量要求，累计出动137 人次，排查出隐患176处，完成隐患整改132处，下达整改通知书35份，为项目在保障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如期竣工验收奠定了基础。同时认真抓好建设工地旅发大会的宣传、指导和监督工作，加强对建筑工地施工围挡广告宣传工作专题调度，营造人人知晓大会、人人支持大会的浓厚氛围，为实施“制造立市、文旅兴城”发展战略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3、环境效益：今年5月，我站共出动125人次，对市城区所有在建工程建设项目（不含停工、未复工、中止施工等项目）开展了拉网式全覆盖巡查，建立工作清单，将具体监督责任落实到人，发现191起创文问题，下达整改通知书28份。10月，我站共出动51人次，检查过程中共发现70起创文问题，下发工作联系单12份，责令整改通知书6份。针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围挡设置不达标、现场材料堆放凌乱、裸土未及时覆盖、未安装降尘设备等问题，监督人员立即下达整改通知单并提出指导性解决方案，要求责任主体单位限期整改，不打折扣确保达标。

4 、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坚持民生优先，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扎实开展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的专项治理，办好重点民生实事，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为建筑业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百姓安居乐业，提供优质服务。

2024年度，我站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及财经纪律，系统规范了预算、收支、资产管理、政府采购及专项资金等业务的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通过全面落实各项财务规章制度，确保了预算配置、执行、管理以及固定资产管理的高效运行，切实保障了在职人员的正常办公与生活秩序。同时，围绕既定的绩效目标，组织各部门对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进行了科学、合理、客观的绩效评价，形成了公正的评价结论，有效履行了工作职责，全面实现了财务管理的公开、公平与公正。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单位基本支出存在缺口问题，因而造成了机构运行经费及业务经费不足。我站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位单位，预算执行基本围绕保人员经费、保正常运转进行，工作经费一直面临较大压力。

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规范账务处理，提高财务信息质量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规定执行财务核算，并结合实际情况，完整、准确地披露相关信息，尽可能地做到决算与预算相衔接。
（二）完善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
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湖南省委“九条规定”，建立本部门“三公经费”等公务支出管理制度及厉行节约制度，加强经费审批和控制，规范支出标准与范围，并严格执行。

（三）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
一是制定和完善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等各项支出标准，严格按项目和进度执行预算，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和严肃性。二是落实预算执行分析，及时了解预算执行差异，合理调整、纠正预算执行偏差，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